
12月19日，蛟河市消防救援大
队监督员深入辖区社会单位开展

“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督检查。
检查过程中，大队监督员着重对各
单位是否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是
否定期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及疏
散演练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并要求各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
理人要切实增强消防安全意识，要
始终把消防安全放在第一位，履行
消防安全责任、落实消防安全制
度。通过此次检查，有效消除了一
批消防安全隐患，为火灾防控工作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下一步，大队
将持续加大消防安全检查力度，确
保社会单位消防安全形势稳定。

杨轶

“法官，太感谢您了，要是没有您的帮
助，我拿不到这笔救命钱，这日子真的不知
道该怎么过下去了。”近日，在长春市绿园区
人民法院执行局的群众接待室内，一位女士
抱着锦旗，向办案法官诉说着自己的感激。

2024年，吉林省某建设工程公司与徐州
某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签订钢结构加工合同，
但标的物交付完毕后，徐州公司并未支付全
部价款，多次催要无果后，吉林公司将其诉至
绿园法院。经法院调解，由徐州公司向吉林
公司给付100万元合同尾款，之后案件流转
至执行程序。

7月，办案法官王婷婷足额强制执行了被
执行人徐州公司的银行存款。随后，法官联系

申请执行人填写执行回款审批表，以便发放执
行款项。但申请执行人的代理人一直表示其
在国外出差，拒绝提供接收款项的账户信息。

时间来到9月，办案法官多次催告仍然
无果，申请执行人立案之初积极争取的态度，
与如今怠于受领执行款的消极情绪形成了强
烈的反差。办案法官深感蹊跷，遂对申请执
行人吉林公司是否存在关联案件展开调查，
发现其作为被执行人在长春某开发区法院有
一起侵权责任纠纷。

了解情况后，办案法官迅速与兄弟法院取
得联系，了解到吉林公司的员工韩某在该公司
工作期间遭受重伤，导致身体瘫痪，但该公司
却拒绝承担相应的工伤赔偿责任，100余万元

赔偿款仅履行了10万余元。真相一经查明，
办案法官王婷婷立即以最快速度将执行款项
划拨至兄弟法院账户。这样一来，两案均得以
顺利执结。得知这一消息后，韩某的家属激动
万分，亲自来到法院向办案法官王婷婷表示了
感谢，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执行法官的追根溯源、锲而不舍，阻止了
一幕惨痛的悲剧，挽救了一个家庭的危局。
绿园区法院执行局始终秉承以人为本的核心
理念，以实际行动践行为人民服务、为群众解
忧的宗旨原则，着力提升执行办案的速度、精
度和温度，为辖区的司法正义添砖加瓦，为群
众的民生福祉保驾护航。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随着互联网购物的发展，为保障用户售
后体验，各平台纷纷推出“先退款后退货”的
急速退款服务。信誉良好的用户在申请退
款时，平台自动校验，用户可享受由平台为
商家进行垫资，提前退款给消费者，消费者
事后退货的极速退款服务。若平台断定为
商家责任或商家同意退还，则扣除商家货款
给平台；若平台判定为用户责任，则平台追
缴用户还款，商家正常结算。但在极速退款
服务的便利下，也存在消费者没有寄回商
品，或者寄回的商品少件、错件、影响二次销
售等情况，在此情况下可能引发纠纷，责任
究竟由谁承担？近日，延吉市法院在开庭前
顺利调解了这样一起不当得利纠纷。

2024年，小丽（化名）为旅行网购衣物，
因到货晚，未能达成其旅行使用的目的，便

联系商家要求退货退款。之后小丽以未收
到货物为由，在售后类型中选择“仅退款”，
平台立即向小丽退还全部款项。但实际上，
小丽在本地的家属已将快递签收取回。因
小丽表示未收到货，商家认为是快递公司将
货物丢失，因此要求该快递公司进行赔付。
快递公司赔付后，又向快递公司在延吉的网
点进行追偿，并同时对该网点进行丢件罚
款。延吉网点认为，小丽既已收到货物又取
得退货货款，应将延吉网点替其承担的全部

“丢件损失”予以返还，故将其诉至延吉法
院。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认真查阅卷宗，
认为本案案情简单，证据充分，具有调解的
可能性。本着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的原则，承
办法官第一时间通过电话联系被告，深入了

解被告在该案纠纷中的态度，发现被告并非
恶意虚报物流信息，也并非为非法占有财
物，而是对法律关系存在误解，其认为网购
只是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关系，在商家已经
同意其可以在一个月后再退货的情况下，快
递公司发生任何事情与其无关。承办法官
从多角度出发，向被告充分阐释网购的流程
和法律关系，耐心说理。最终，在法官的不
懈努力下，被告直接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
原告返还了全部货款及罚款。原告申请撤
回起诉，这场纠纷在开庭前得以顺利化解。

法官提醒:网购流程为消费者下单、商
家委托快递公司运输、快递员派送或寄存驿
站三个步骤。故在此过程中，通常会对应出
现四种法律关系，即消费者与卖家成立买卖
合同、商家与快递公司成立运输合同、快递

公司与驿站成立委托合同、驿站与消费者成
立保管合同。

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一般来讲消费
者只能向商家追究违约责任或向驿站追究
因保管不善所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因此，
发生网购丢件导致买家没收到货物时，卖家
应当承担没有交付的责任，即应当补发货物
并承担未及时送货的违约责任。而卖家在
承担责任后，按照其与快递公司之间的约
定，可以要求快递公司进行赔偿，没有约定
的按照法定赔偿。如果买家实际签收但消
费者上报未收到货物，可能会导致买家误
判，要求快递公司进行赔偿的情况发生，此
时，买家提前收到的退款属于不当得利，应
予以返还。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长春市宽城区法院妥善调解了一
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涉事三方在法官
的耐心协调下达成和解，成功化解了矛盾。

原告田某有一处房屋，出于信任，长期无
偿委托楼下超市老板梁某代为出租，并将房
屋钥匙交付给他。为方便租赁，2023 年 5
月，梁某提议对房屋进行装修，田某欣然同
意。随后，梁某找到有意承租的益某，益某用
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精心完成了房屋装修。
之后，梁某代田某与益某签订了一份为期三
年的房屋租赁合同，并在扣除装修费用后，将
剩余租金交付给田某。2024 年 5 月，田某出
于某种原因欲收回房屋，梁某便向益某转达

了田某的想法，但益某表示，坚决要按照合同
约定的三年租期履行，租期不到不搬家。三
方经多次协商，均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田某便
将益某与梁某诉至宽城法院，要求确认租赁
合同无效，并请求益某返还房屋以及支付占
用期间的费用。

庭审中，田某称梁某和益某存在恶意串通
的行为，并且租赁期间，社区反映房屋益某在
租房期间存在公共区堆放物品与吸烟等安全
隐患，影响房屋安全与居住环境。田某认为自
身合法权益遭到损害，想尽快收回房屋。梁某
表示，在与益某签订租赁合同时，确实未将租
赁期限与装修事宜等详细情况告知田某，但绝

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益某认为自己已在房屋
装修上付出大量劳动，且已习惯在此居住生
活，明确表示不愿搬离。

在深入了解案情后，主审法官认为三方之
间存在误会和沟通不畅等问题，于是从法律规
定、合同效力、人情常理等多方面入手积极开
展调解工作。经过多次调解，最终田某同意将
房屋继续出租给益某，但要求重新签订合同，
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考虑到田某身处外地，
往返不便，办案法官便通过网络草拟合同，双方
签字后邮寄的方法解决问题。益某当庭向田某
支付一年租金 1.8 万元，案件得以圆满解决。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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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如我在诉”理念 彰显“司法为民”温度

蛟河市消防救援大队稳步
推进消防安全专项整治“百
日攻坚”行动

为消除燃气消防安全隐患，切
实加强群众消防安全意识，按照市
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安全
生产百日攻坚整治行动的通知》要
求，连日来，蛟河市消防救援大队
持续开展消防安全燃气专项检查。
监督检查人员深入辖区餐饮企业、
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详细询问了
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和管理人对消
防安全职责掌握以及日常消防安全
管理等情况。 周志刚

蛟河市消防救援大队深入
重点单位开展“双随机、一
公开”消防监督检查

网购退货起纷争 法院调解促和谐

申请执行人拒不收款？
办案法官追根溯源挽救危困家庭


